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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10第 980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5.09第 100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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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10第 101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10.09第 1020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07.09第 102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09.10第 1030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1.14第 1030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05.10第 105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12.12第1070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龍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實務教學與職場倫理，實施校外實習（以下簡稱實習），

使學生經由養成教育階段，培養專業能力，將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順利成為企業所需之人才，

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特訂定「龍華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為充分整合與有效運用校內與實習企業資源，確保學生校外實習成效，特成立「學生校

外實習推動委員會」，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國際長、各學院院長、國際交流中心主任、技術合作組組長，家長代表、學生代表以及校外法律

學者專家代表等擔任委員，依實際需求召開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規劃、訂定校外實習各項經費補助原則。 

（二）  審議各系(所)所提校外實習補助計畫案。 

（三） 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四）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五）  處理各系(所)無法解決學生校外實習與生活管理之紛爭事宜。 

（六）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七）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八）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九）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十）  其他。 

三、 本校各系(所)為推動學生實習有關工作，各系所應成立「系(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

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所主管)兼任之，設置召集委員一人及委員若干人，由各系(所)相關教

師、家長代表、學生代表或校外代表擔任，依實際需求召開委員會。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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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  討論及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實習的配合。 

（三）  指定實習輔導教師負責指導與考核，並研討改進實習訓練課程。 

（四）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五）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六）  實習成效之評估。 

（七）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之轉介。 

（八）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與合作機構訂定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   畫。 

（九）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十）  其他有關實習合作協調事項。 

四、參加校外實習對象： 

（一）暑期課程：本校各研究所修業學生、日間部大學一～四年級學生 

（二）學期、學年、海外及大陸地區實習課程：本校各研究所修業學生、日間部大學三、四年級

學生。 

五、校外實習課程類型如下： 

（一）「全時全職校外實習」：為必修或選修課程，校外實習課程時數以每週 40 小時，4 週為 1

個月計算 

1.暑期課程： 

於暑期開設 2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企業連續實習 8週，並不得低於

320小時為原則。 

2.學期課程： 

開設 9學分以上，至少為期 4.5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期間，學生應全

職於實習企業實習。 

3.學年課程： 

開設 18學分以上，至少為期 9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期間，學生應全職

於實習企業實習。 

4.海外實習課程： 

(1)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航行大型商船，且以臺商所設

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和機構（包括分公司）為優先。 



(2)參與學生應通過學校規定或實習企業認可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3)實習機構應經學校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性質與就讀系科相關；若實習内容僅為促

進語言能力、提昇國際視野、生活體驗、度假打工等，則不列入實習課程學分承認。 

5.大陸地區實習課程： 

(1)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且以臺商所設之企業和機構（包括分公司）為原則。 

(2)參與學生應通過學校規定或實習企業認可之專業能力條件。 

(3)實習機構應經學校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性質與就讀系科相關。 

（二）「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凡參與本校教師產學合作計畫之學生，經指導教授與企業雙方同意，

可於課餘期間定期至企業參與實務研習，並由指導教授告知研發處，以辦理學生保險事

宜，學生實習期間準用本要點第十至十四點辦理。 

本校各系(所)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名稱及實習成績之評量等，由各系(所)循行政程序訂定。 

六、本校學生實習之實施由各系（所）主導，研發處協助推動實習相關業務，其工作職掌與辦理事項

如下： 

（一）各系(所)： 

1. 規劃系(所)實習需求。 

2. 遴選國內外具可增進學生實務經驗與技能，且願提供具體訓練計畫之實習企業。 

3. 評估實習企業、經系(所)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性質與就讀系科相關之實習企業訂

定實習合約。 

4. 指定實習輔導教師負責學生實習事宜。 

5. 參訪企業或邀請企業至校舉行實習企業說明會。 

6. 辦理實習媒合活動與職前訓練講習(含性騷擾防治、性平教育、職場倫理、敬業態

度等內容)。 

7. 分發學生前往實習企業職場實習。 

8. 擬定個別實習計畫。 

9. 學生實習成績考核及輔導學生實習各項事宜。 

10. 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及處理方式。 

11.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條件及程序。 

12. 校外實習課程之績效評估、問題分析、以及持續改善。 

（二）各學院： 

1. 整合各院的實習課程，並審查個別實習計畫，督導所屬各系(所)之實習成效並檢討與

改善。 

2. 辦理表現優良實習學生經驗分享或座談交流活動。 



3. 協助辦理學生實習行前説明會。 

4. 匯整各系(所)實習績效表現優良之學生及輔導老師名單。 

（三）研發處：依照各系(所)提供之實習需求，協助尋求合作企業，提供各系(所)參考運用，配

合各系(所)推動實習相關業務事宜。 

七、國內實習輔導教師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少每學期 2次（分別於期中前及期末前實施）、暑期 1次完

成赴學生實習場所訪視輔導，海外及大陸地區實習輔導教師可運用網際網路、電話等方式協助解

決學生實習各項問題，並分別於期中前及期末前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檢附親赴實習場所訪視須

檢附含輔導老師之照片），以利輔導老師鐘點費及訪視差旅費之發放，並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

參考依據。海外及大陸地區若採用非親赴實習場所訪視方式時，請在輔導紀錄表中註明採用何種

方式訪視。本項所補助之國內訪視差旅費用，主要由教育部補助經費或本校編列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境外訪視差旅費用得視實際狀況及每年經費規劃情形彈性選派相關人員親赴實習單位訪視輔

導。 

八、（一）各系(所)系實習輔導教師每輔導一名參與校外實習學生，每週補助 1/5 小時鐘點費，按學

生實際實習週數發給，惟學期實習最多發給 18週，暑期實習最多發給 6週。每位實習輔導教師

輔導學生數學期實習不超過 10名，暑期實習不超過 20名為原則，且輔導鐘點不計入教師超支鐘

點。 

（二）如有 10位以上學生參與同一實習機構之實習，則輔導老師輔導該機構之實習學生人數得

不受前項之輔導學生人數之限制。 

九、實習生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之輔導 

（一）學生遭實習機構辭退-實習機構認有學生實習表現不良，應出具體行為事實予輔導教師，

經輔導教師輔導後，仍未改善者，而遭實習機構辭退者，輔導教師需將該案提報系級實習

委員會備查。 

（二）學生因個人因素須轉換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因個人因素須轉換實習機構，暑期實習不得轉

換，學期實習須提前告知實習機構及輔導教師，並於學期初加退選截止日前，至實習資訊

系統提出實習機構轉換申請，且經實習企業及輔導教師同意後，方可轉換至其他實習機

構，輔導教師及業管單位將協助媒合其他實習機會。 

（三）因實習機構因素導致實習學生須轉換其他實習機構-實習機構因重大事故，無法配合完成

提供學生實習，須提前二週（暑期實習）或一個月（學期以及學年實習）通知合作學校及

實習學生，輔導教師及業管單位應協助媒合其他實習機會，且學生須於實習資訊系統提出

實習機構轉換申請，並經輔導教師同意後，方可轉換至其他實習機構，接續未完成之實習

課程。 



十、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機制 

學生實習時，若發生爭議，應即向輔導老師反映，若有需要送各級委員會討論時，則提交各系學

生校外實習推動委員會及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循程序處理，學生如對校外實習委員會之處置

仍覺有損其權益時，得依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一、 學生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詳盡規劃。必要時商請企業提供宿舍，供學生住宿，

以減少學生實習之顧慮。若無法提供住宿，則請企業輔導實習學生解決住宿及交通安全問題。 

十二、 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遇到情節重大之事情，合作企業需通知相關系(所)聯絡窗口，儘速

處理。 

十三、 學生校外實習係校內課程之延伸，應充分告知合作之實習企業，並請其於安排學生實習工作

時，應顧及理論與實務之銜接。 

十四、 為加強保障學生實習生活安全，研發處應協助辦理學生實習意外保險事宜。 

十五、 實習績效表現優良之學生及輔導老師名單，由各系(所)推薦，各院匯整後初審，經本校校外

實習委員會審議後，呈校長核定。 

十六、 本要點上述所提相關表格、範本及合約書如附件，各系(所)依實際需求自行修訂。 

十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